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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專責審議小組 
第31次會議紀錄  

時  間：111年12月0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30分 

地  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6樓簡報室 
主  席：黃主任委員偉哲 (趙委員卿惠 代) 
(依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(市)政府審查作業

要點第6點規定。主任委員不克出席，指派趙副市長兼任委員卿惠代理主持) 
紀錄：黃曣寬 

出列席單位：（略，詳後簽到簿） 

申請人簡報：（略） 
 

壹、 報告案：（無） 

貳、 審議案：  

第1案：審議「永劼台南關廟布袋尾段及龜洞段地區設置太

陽光電廠開發案」 

決議： 

本次討論議題，請申請人續依委員意見修正或補充計畫書圖： 

一、討論議題一(一)，關於本案未來新設接電分界點位置，請

申請人依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建議：「新設電桿位置建議

以鄰接長榮街為佳，避免電線橫越私人土地。」修正新設

電桿位置。其餘委員無其他意見，本項同意確認。 

二、討論議題一(二)，應補充本案生態保育作為以及綠帶容許

使用項目事宜，經申請人補充東方草鴞補償棲息地之面積、

空間配置、營運期的經營管理、植栽計畫等內容，與會委

員無其他意見，本項同意確認。惟本議題為行政院農委會

特有生物研究中心110年7月21日農特棲字第1103603909號

函說明項三所提意見，請申請人另函洽請該單位確認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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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確認文件納入計畫書補充。另申請人已依營建署建議調

整綠帶容許使用項目為：「綠帶：以綠化使用為主，並得做

為緩衝隔離、防風林、景觀綠帶使用。」，並請檢視計畫書

前後綠帶相關章節內容，本項同意確認。 

三、討論議題一(三)，關於主要聯絡道路路寬尚不符審議作業

規範第26點規定路寬8米一事，經申請人補充施工期與營運

期之交通管制或改善措施、車輛進出動線、避車空間與避

車彎設置、區內道路系統及因應之防災計畫等內容，委員

無其他意見，本項同意確認。惟針對未來施工期間之大車

進出基地及運載機具路線，請依委員建議避開鄰近國小學

童上下課尖峰時段及人口密集區域，減少大車運輸之安全

影響。另就委員提及本開發案營運期後之南北兩塊基地未

有連通，是否影響基地防災動線安全一事，經申請人說明

因基地有安保溪通過，於出流管制規劃書審查階段為避免

對安保溪流域造成影響，將溪兩側劃設為植栽綠帶使用，

以致南北兩側無法連通。考量案場雖屬無人電廠，惟仍請

再補充或研議相關防災內容至計畫書內，避免安全疑慮。 

四、討論議題一(四)，關於基地管理中心之用途與面積，未來

太陽光電管理中心規劃區位之原地建物，雖屬農業用地容

許使用，惟未來用途與原使用不同，應依規定申補建照等

程序。考量廠區設置管理中心空間需求，核予建蔽率30%、

容積率30%為上限值，其餘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其他使用地

之建蔽率與容積率皆為0%。另滯洪池容許使用項目，經申

請人修正容許使用項目為「緩衝隔離、滯洪使用」。其餘委

員無其他意見，本項同意確認。 

五、議題一(七)之聯外道路影響費之基地衍生區外尖峰小時交

通量 PHV 值為12(PCU/h)，委員無其他意見，本項同意確認。

申請人已於區內設置停車位6席，滿足本案停車需求。經交

通局與委員表示無其他意見，同意確認免徵收停車場開發

影響費。 

六、以下議題，委員無其他意見，同意確認。惟請補充相關意

見與內容至計畫書。 

1.議題一(五)之廠區設置圍籬，經申請人補充未來圍籬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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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太陽光電設施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上，請補充前開設置

區位及圍籬形式等相關圖說至計畫書。 

2.議題一(六)之太陽光電版架設之深度、高度、面積；議題

二(一)之布袋尾段18-4地號之地號變更前後過程；議題二

(二)之土地使用項目坡度分析表等同意確認。 

 

以上決議事項及附錄之委員與各單位意見，請申請人補充修正納入

計畫書並製作處理情形對照表，於文到次日起 3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

發計畫書圖文件送本府都市發展局，經查核無誤後，核發開發許可。 

參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 散會（上午12時10分） 



 
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專責審議小組第31次會議--附錄 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第31次會議--附錄-1 
 

附錄 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

◎委員一 

一、基地包夾裏地(布袋尾段11、11-3地號等兩筆土地)，目前做何使

用？應確保其通行功能。 

◎委員二 

一、施工期間以南側為機具主要進出動線，並經由箱涵連通北側基地

施工，未來施工完後，箱涵是否拆除？南北兩側是否無法連通？ 

二、太陽光電設施應屬低度開發使用，一般營運期間應較無問題，惟

若災害發生時，南北兩側未能連通，是否影響救災？且北側基

地面積較大，對外聯絡道路(長文街399巷)僅約4-6米寬，請開

發單位再考量是否有保留南北兩側營運後連通的必要性。 

三、施工期間的砂石車或大車行駛時間與路線，建議應避免於崇和國

小學童上下課時段，行經路線部分，若由86快速道路下閘道，

建議從中正南路經由大武路二段轉台39線再進入基地，避開鄰

近長榮大學及附近人口密集區域。確保施工安全。 

◎委員三 

一、提醒申請人應做好敦親睦鄰工作，如基地北側包圍的裏地或其他

未納入範圍的土地所有權人，應確保其通行等權益；又如基地

西南側鄰近養雞場，對於施工期間的空汙、噪音等，應做好因

應防治對策，避免造成鄰近地主的困擾。 

◎委員四 

一、未來廠區所設置的圍籬，建議適度提高，下方留有動物通過廊道，

避免影響附近生態。 

◎委員五 

一、P.1-16表1.4-1高雄市69.38%，修正為29.4%。 

二、P.3-55預估每日垃圾產生量約1.44為公斤。修正為約為1.44公斤。 

三、P.1-1第一章開發內容分析，建議改為第一章計畫背景分析。 

◎內政部營建署（書面意見） 

一、按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及本署109年3月2日營署綜

字第1090008845號函示意旨，緩衝綠帶（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）



 
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專責審議小組第31次會議--附錄 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第31次會議--附錄-2 
 

應以植栽綠化為主，並以具有景觀維護、緩衝或隔離之效果為

原則。查本案所列綠帶容許使用項目包含指示服務設施、步道、

巡邏道、電力電信事業設施及排水渠道等，均非屬具隔離效果

之設施，應請申請人修正刪除。 

◎臺南市政府水利局（書面意見） 

一、本案「出流管制規劃書」業於111年4月13日由本局南市水行字第

1110496748號函核定。 

二、經檢視開發計畫整地排水章節係節錄自核定之「出流管制規劃

書」，內容無誤。 

三、開發計畫審議之相關委員意見，請義務人納入後續提送之「出流

管制計畫書」中先行修正檢討後，再提送本局審查。 

四、有關 P.3-20滯洪池公共設施容許使用項目部分，以將太陽能發

電設施移除，水利局無補充意見。 

◎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處 

一、針對基地開發用電需求，同意由本處既設電桿（Q1468GD59）引

接，建議用戶自備桿設置於基地內臨長榮街側，以避免線路橫

越私人土地上方衍生糾紛。 

二、另後續倘營運後有用電需求，請申請人依相關規定向本處申請再

生能源發電備用電力使用。 

◎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

一、請申請人考量管理中心未來使用用途，依相關法規程序補申建照、

使照等。如以設置監控設施、置放太陽光電版備品、機具所需，

建議可以機具室申請建照；若有人員進駐需求，則管理中心需

依建築技術規則，檢討無障礙設施等相關規定。 










